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4年12月30日
    府行救字第 1140250309 號
訴願人：錢o村       地址：新竹市o區oo路ooo巷o弄oo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南投地政事務所
訴願人因土地登記裁罰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14年9月3日南投裁罰字第000102號、第000106號裁罰書所為處分提起訴願，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之父錢o鐘於95年11月3日歿；母錢鄒o於108年4月21日歿，繼承人之一錢o輝於114年6月24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辦公同共有繼承登記，收件號分別為114南普資字第049680號、第049670號，因逾聲請期限20個月以上，依土地法第73條第2項規定裁處20倍罰鍰，由全體繼承人共同負擔全部罰鍰，原處分機關分別對各繼承人分算罰鍰作成裁處書並分別送達，訴願人為各別繼承人之一，裁處書分別為114年9月3日南投裁罰字第000106號、第000102號(以下稱系爭處分)，訴願人不服系爭處分提出訴願，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訴願人陳述略以：「系爭處分顯有違法，且損害訴願人之權利。違反行政罰法第27條第1項第2項規定，本件自96年5月、108年11月即起算，即使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109號裁定確定後起算，顯逾三年之裁處期間；違反憲法第15條財產權及行政程序法第4條第9條規定，請求撤銷原處分。」。
2、 按民法第1147條規定：「繼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土地法第37條、第73條、第76條第1項規定：「土地登記，謂土地及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與他項權利之登記。土地登記之內容、程序、規費、資料提供、應附文件及異議處理等事項之規則，由中央地政機關定之。」、「土地權利變更登記，應由權利人及義務人會同聲請之。其無義務人者，由權利人聲請之。其係繼承登記者，得由任何繼承人為全體繼承人聲請之。但其聲請，不影響他繼承人拋棄繼承或限定繼承之權利。前項聲請，應於土地權利變更後一個月內為之。其係繼承登記者，得自繼承開始之日起，六個月內為之。聲請逾期者，每逾一個月得處應納登記費額一倍之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二十倍。」、「聲請為土地權利變更登記，應由權利人按申報地價或權利價值千分之一繳納登記費。」；土地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27條第3款、第53條第1項規定：「土地登記，由土地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辦理之。但該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在轄區內另設或分設登記機關者，由該土地所在地之登記機關辦理之。」、「下列登記由權利人或登記名義人單獨申請之：……三、因繼承取得土地權利之登記。……」、「辦理土地登記，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程序如下：一、收件。二、計收規費。三、審查。四、公告。五、登簿。六、繕發書狀。七、異動整理。八、歸檔。」；土地登記規費及其罰鍰計收補充規定第8點規定：「逾期申請土地權利變更登記者，其罰鍰計算方式如下：（一）法定登記期限之計算：土地權利變更登記之申請登記期限，自登記原因發生之次日起算，並依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八條規定計算其終止日。（二）可扣除期間之計算：申請人自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應繳稅款之當日起算，至限繳日期止及查欠稅費期間，及行政爭訟期間得視為不可歸責於申請人之期間，予以全數扣除；其他情事除得依有關機關核發文件之收件及發件日期核計外，應由申請人提出具體證明，方予扣除。但如為一般公文書及遺產、贈與稅繳（免）納證明等項文件，申請人未能舉證郵戳日期時，得依其申請，准予扣除郵遞時間四天。（三）罰鍰之起算：逾法定登記期限未超過一個月者，雖屬逾期範圍，仍免予罰鍰，超過一個月者，始計收登記費罰鍰。（四）罰鍰之裁處送達：同一登記案件有數申請人因逾期申請登記而應處罰鍰時，由全體登記申請人共同負擔全部罰鍰，登記機關應對各別行為人分算罰鍰作成裁處書並分別送達。（五）駁回案件重新申請登記其罰鍰之計算：應依前四款規定重新核算，如前次申請已核計罰鍰之款項者應予扣除，且前後數次罰鍰合計不得超過二十倍。」。
3、 又內政部100年4月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00724148號令略以：「有關土地法第七十三條第二項規定登記罰鍰之執行相關事宜，請依下列規定辦理：（一）土地法第七十三條第二項規定，係對申請人逾期申請登記所為之處罰，該罰鍰之主要目的，乃為促使利害關係人儘速申辦登記，針對其逾期登記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之制裁。申請人逾期未申請登記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至其申請登記前，該違法行為仍繼續中，其登記義務未被免除，需俟申請登記時該繼續行為才結束。故從行政罰之本質及行政管制面之角度觀之，登記罰鍰之裁處權時效起算時點應自申請人履行登記義務時開始起算，亦即為登記機關受理申請登記之時。（二）依行政罰法第七條規定意旨，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且行政機關欲對行為人為處罰時，應負證明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之舉證責任。惟不動產物權因法律行為或法律事實發生變動後，均應辦理登記始得發生物權效力或處分該物權，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二十四條之一規定，申請人得向地政機關查詢相關土地登記資料，以知悉不動產權利之有無並依法申辦登記，故登記機關已盡其主觀責任條件之證明責任，若登記案件仍有逾期申請登記情事，申請人縱非故意，亦有應注意且能注意而不注意之過失責任。又登記機關係被動接受申請登記，難以得知不動產物權已發生變動，物權變動之當事人本應負有協力申辦登記之義務（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八年判字第二五八號判決參照）。……（三）依土地法第七十三條及第七十六條規定登記罰鍰總數額不得逾申請不動產標的申報地價或權利價值千分之二十之意旨，同一登記案件有數申請人因逾期申請登記而應處罰鍰時，應由全體登記申請人共同負擔全部罰鍰，登記機關應對各別行為人分算罰鍰作成裁處書並分別送達。（四）同一登記案件有數申請人因逾期申請登記而應處罰鍰時，應先就案件應納登記費額依下列方式分算各申請人應納之登記費額後，再依其逾期月數計算各自應繳之罰鍰：1.屬依法由權利人單獨申請之登記，按各權利人取得不動產之權利價值比例分算；取得之物權為公同共有權利者，除成立公同共有關係之法律未規定或契約未約定公同共有不動產之潛在應有部分，應推定為均等外，按各權利人之潛在應有部分分算罰鍰。……」。
4、 訴願人之父錢o鐘於95年11月3日歿；母錢鄒o於108年4月21日歿，訴願人於108年10月28日以收件號南普資字第085840號代其他繼承人向原處分機關申辦公同共有繼承登記，經原處分機關審查尚需補正，於108年10月30日以南補字第267號登記案件補正通知書通知補正相關事項，嗣訴願人於108年11月3日以陳報書補正相關資料，惟原處分機關審認未完全補正，於108年11月21日以南駁字第000061號登記案件駁回通知書駁回申請，訴願人不服，於108年12月25日提起訴願，本府109年4月14日駁回訴願，訴願人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訴訟，該院以109年度訴字第144號判決駁回，訴願人不服提起上訴，最高行政法院以110年度上字第109號裁定：上訴駁回。查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44號判決：「事實及理由 六-(三)-2略以『是以，被告原處分駁回原告之申請，並無包含【登記罰鍰】未繳納之情事，本件尚無罰鍰之行政處分存在，自無裁處權時效消滅之問題，原告上開主張，亦無可採。』」、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109號裁定：「理由三略以『是被上訴人以原處分駁回上訴人之申請，並無包含【登記罰鍰】未繳納之情事，本件尚無罰鍰之行政處分存在，自無裁處權時效消滅之問題等甚詳』」，即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均審認原處分機關108年11月21日南駁字第000061號駁回通知書並無登記罰鍰之行政處分存在，並無裁處權時效消滅之問題。查該108年11月21日以南駁字第000061號登記案件駁回通知書，係因逾期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依法駁回登記申請，並非裁罰之行政處分，無涉及裁處權時效問題。
5、 至於本案逾期申請之裁罰部分，依上開內政部100年4月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00724148號令規定：「（一）土地法第七十三條第二項規定，係對申請人逾期申請登記所為之處罰，該罰鍰之主要目的，乃為促使利害關係人儘速申辦登記，針對其逾期登記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之制裁。申請人逾期未申請登記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至其申請登記前，該違法行為仍繼續中，其登記義務未被免除，需俟申請登記時該繼續行為才結束。故從行政罰之本質及行政管制面之角度觀之，登記罰鍰之裁處權時效起算時點應自申請人履行登記義務時開始起算，亦即為登記機關受理申請登記之時。」，即裁處權時效起算時點，應自114年6月24日其他繼承人錢o輝代為申辦繼承，履行登記義務時開始起算，是原處分機關114年9月3日之系爭處分，並無違反行政罰法第27條第1項第2項規定之情事；並且符合土地法第73條第2項規定。
6、 綜上結論，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
    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 瑞 德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陳 美 秀

   委員 林 倖 祺

   委員 蔡 明 志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縣 長  許 淑 華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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